附件2
莆田市无线电管理局2025年无线电监测设施测试验证项目技术和服务要求
一、项目概况
1、2017年，工信部先后印发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无线电监测设施测试验证工作规定（试行）〉的通知》《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无线电监测设施测试验证工作的通知》，通过选择第三方机构对这些在用设施进行测试验证，对于了解设施的现状，为无线电管理工作提供有效可靠的数据支撑，为行政、刑事处罚工作提供有力证据具有重要的意义。
2、本项目拟通过书面询价选择有能力、专业、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完成对我市无线电监测技术设施中的2个在用固定监测站和1辆移动监测车进行测试验证，进一步推进我市无线电技术设施的技术保障，更准确地完成无线电管理工作的日常监测。
二、服务要求
（一）总体要求
负责完成莆田市无线电管理局指定的监测设施的测试验证工作，本次需要进行测试验证的在用无线电监测设施具体如下：
	序号
	设 施 名 称
	频率范围
	测试方式
	数量

	1
	天泉岩固定站
	监测：20MHz-8000MHz
20MHz-3600MHz
测向：垂直20MHz-8000MHz
水平40MHz-1300MHz
	采用现场测试方式
	1

	2
	大蜚山固定站
	监测：20MHz-8000MHz
测向：垂直20MHz-8000MHz
水平40MHz-1300MHz
	采用现场测试方式
	1

	3
	移动监测车
	监测：20MHz-8000MHz
测向：垂直20MHz-8000MHz
水平40MHz-1300MHz
	采用标准场测试方式
	1

	合计
	3


（二）测试项目
1、固定监测站
	序号
	测试项目
	备注

	1
	测向精度
	--

	2
	监测灵敏度
	--

	3
	电平测量误差
	--

	4
	频率准确度
	--

	5
	接收机杂散发射
	--

	6
	扫描速度
	--

	7
	驻波比
	仅测试无源天线


2、移动监测车
	序号
	测试项目
	备注

	1
	监测灵敏度
	--

	2
	场强测量精度
	--

	3
	频率测量精度
	--

	4
	测向灵敏度
	--

	5
	测向精度
	--


（三）测试参考标准
测试必须依据如下标准，条件必须满足相应标准要求。
《VHF/UHF频段无线电监测接收机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GB/T 32401-2015）
《VHF/UHF无线电监测测向系统开场测试参数和测试方法》（GB/T 34089-2017）
（四）测试系统及场地要求
用于无线电监测设施开场测试验证的标准校验场地，应通过CNAS和CMA认证。
测试系统包括信号发射器、馈线、频谱仪、天馈测试仪等；
所使用的测试设备和仪器仪表的频率范围、功率容量、输出功率、信号类型等应满足按标准进行测试的要求；
所使用的主要仪器仪表应取得计量合格证书，并在有效期内使用（须提供仪器清单及主要设备的校准报告首页）；
测试设备和仪器仪表应具有足够的精度和稳定度；
具有监测接收机和无线电监测/测向系统的自动测试系统。
（五）测试期限
此次招标的无线电监测设施测试验证的期限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天内完成。如果由于莆田市无线电管理局的原因或不可抗力的因素造成测试延期的，时间顺延。

